
郑民文 E2011)227号

郑州市民政局关于

印发 《郑州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经费

管理使用办法》的通知

社区建设服务局”机关各处室:

根据市政府关于做好城镇退役士真安置工作的文件精神,

将 《郑州市城镇退役士兵安置经费管理使用办法》印发你们,

遵照执行。

现

请

二.○ 一



郑州市城镇退役士真安置经费管理使`用办法

为了加强城镇退役士兵安置保障专项资金的管理,规范发放

程序,提高使用效益,确保顺利完成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及培训教

育任务,根据 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和省、市政府关手做好城镇

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城镇退役士兵安置经费 (以下简称

“
退役安置经费

”)是指用于安置城镇退役士兵所需经费,主要

包括城镇退役士兵待分配期间生活补助、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

助、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经费。

第二条 退役安置经费的来源

1.市本级财政安排。

2.上级转移支付资金。

第三条 城镇退役士兵待分配期间生活补助经费管理使用

1.发放范围:按照规定标准发放给城镇退役士兵待分配期

间生活补助费。     
′

2.发放标准:按照上年度当地城镇人口最低生活标准:发

放时间为六个月。

3.发放程序:①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 (以下简称
“
退

伍办
”)编制

“
退役士兵生活费领取花i名 册

”;②退伍办为退役

士兵开具领取生.活 费介绍信;③退伍办复印退役士兵脚份证、介

绍信,并将介绍信复印件交给退役士兵作为领款凭证”退役士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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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放表上签宇;④退伍办将介绍信原件和发放表报送局规划财

务处,规划财务处审核无误后划转资金并通知银行办理银行卡,

银行工作人员审核后予以办理;⑤资金到帐后,由退伍办通知退

役士兵携带介绍信复印件、退伍证、身份证到退伍办领取银行卡,

局规划财务处工作人员到退伍办现场办公,审验退役士兵退伍证、

身份证,并将介绍信复印件收回后向其发放银行卡。

4.会计核算:规划财务处将已签名的发放表、退役士兵领

取生活费介绍信原件及银行回单一并
^、

账。

第四条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经费管理使用

1.按照规定标准发放给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一次性经

济补助费。

2.发放标准:根据 《兵役法》和省、市 《关于挟持城镇退

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》精神,我市每年退役

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费以上年度在职职工年人均工资的
1.5倍为基数。服现役 2年期满后,每增加 1年按当地在职职工

年人均工资的⒛%增发。

3.发放程序:① 申请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按要求填写自谋

职业申请表;②退伍办编制
“
退役士兵一次性补助费领取花名册

”
;

③退伍办为逖.役士兵开具领取一次性补助费介绍信;④退伍办复

印退役士兵身份证、介绍信,并将介绍信复印件交给退役士兵作

为领款凭证,退役士兵在发放表上签字;⑤退伍办将介绍信原件

和发放表报送局规划财务处,规划财务处审核无误后划转资金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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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银行办理银行卡,∷ 银行工作人.员 审核后予以办理;⑥资金到

帐后,由退伍办通知退役士兵携带介绍信复印件、退伍证、身份

证到退伍办领取.银行卡,局规划财务处工作人员到退伍办现场办

公,审验退役士兵退伍证、身份证,并将介绍信复印件收回后向
∷

其发放银行卡。

4.会计核算:规划财务处将已签名的发放表t退役士兵r

次性补助费介绍信原件及银行回单一并入账。

第五条 退.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费管理假L用  ∷

1.培训对象:当年度退役并且是参加我市当年度组织的免

费职业技能培训的城镇退役士兵、转业士官以及农村籍退役士兵。

2.支 出范围:用 于退役士兵培训的培训费、学杂费、住宿

费、技能鉴定费、生活补助费;用于退役士兵培训宣传、管理1

岗前教育等工作经费。

3.培训标准:职业教育培训按照每位退役士兵 200元的标

准;技能培训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学科专业收费标准。

4.经费支出程序:

①符合培训条件的退役士兵按要求填写培训科目;②退伍办

根据退役士兵的申请编制培训计划表;③退伍办向退役士兵开具

培训介绍信;④退役士兵携带培训介绍信到承担教育培训的学校

接受培训;⑤培训结束后|承担培训任务的学校向组织教育培训

的退伍办提出资金申请,申 请报告必须附有退役士兵学员花名册、

培训介绍信、∷培训机构培训资格资料、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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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机构收费标准、退役士兵就业协议等资料;⑥退伍办根据参

加教育培训的退役士兵实际人数、教育培训项目、培训时间、补

助标准、学习效果、就业情况等因素进行审核;⑦退伍办审核确

认后,对培训学校的补助资金提出分阶段、分比例的拨款方案,

报市民政局规划财务处审核;⑧规划财务处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

批,由财政局将培训资金直接拨付给承担教育培训任务的机构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由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、局规划财务

处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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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民政 退伍 经费 通知

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⒛11年 11月 2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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